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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拟将“19中航05”受

托管理职责移交至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并向债券持有人

征求意见的公告（第一次）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承销保荐”）是申万宏

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称“申万宏源证券”“证券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20年，申万宏源证券基于整体业务部署，对证券母公司与承销保荐子公司经

营范围进行了重新划分，承销保荐不再开展除可转换公司债券以外的其他债券

品种的承销业务，上述债券品种的承销业务均由证券母公司开展。2020年4月，

承销保荐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以下简称“新疆证监局”）

申请变更业务范围，同时报送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债券承

销业务了结计划》（以下简称“《业务了结计划》”）等申请文件，对相应债

券受托管理工作移交进行了安排。2020年7月11日，新疆证监局下发《关于核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减少除可转换公司债券以外的债券承销业

务的批复》（新证监许可〔2020〕5号），核准承销保荐变更业务范围，减少除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外的债券承销业务。2020年9月，中国证监会向申万宏源证券

与承销保荐换发了新《证券期货业务经营许可证》。 

根据新疆证监局批复，承销保荐已不开展除可转换公司债券以外的公司债

券承销业务，为了切实保护债券投资者利益，同时做好存续期债券受托管理工

作，根据《业务了结计划》及申万宏源证券与承销保荐的共同安排，由承销保

荐负责的存续期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除外）受托管理职责移交至申万宏源证

券。自受托管理职责移交之日起，承销保荐在原协议（含受托管理协议等其他

发行人因公司债券融资与承销保荐已签署的其他正在履行中的协议）项下的权

利、义务均由申万宏源证券享有、承担和继续履行（以下简称“移交”）。本

次移交为申万宏源证券与承销保荐母、子公司间基于经营范围变更，对存续期

债券受托管理工作的调整，不会对债券持有人权益产生不利影响。本次移交有

关情况如下： 

一、申万宏源证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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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玉成 

注册资本： 5,350,000万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证券公

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是由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申银万国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内资本市场第一家上市证券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于2015年1月16日合并组建而成。注册资本535亿元，拥有员工近10000名，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1、债券简称及代码：19 中航 05；163069.SH。 

2、发行规模及债券余额：人民币 20 亿元；余额人民币 20 亿元。 

3、债券期限：3 年期 

4、票面利率：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为 3.48%。 

5、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9 年 12 月 12 日。 

6、付息日：2022 年 12 月 12 日。 

7、兑付日：2022 年 12 月 12 日。 

8、担保条款：无。 

9、受托管理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三、移交安排 

（一）向债券持有人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期间为2022年5月11日9：30至2022年5月26日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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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债券持有人对本次移交有异议，应将异议意见等文件的彩色扫描件发送

至本公告指定联系人邮箱。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交经债券持有人本人

亲笔签字的异议意见，以及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债券持有人为非自然人的，

应提交经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企业）公章

的异议意见、加盖公章的公司（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授权人和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异议意见应注明债券持有人联系方

式。2022年5月26日（即征求意见期间最后一天）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债券持有

人所反馈的异议意见视为有效异议。 

承销保荐联系人：胡文平 

电话：18811782058 

邮箱地址：huwenping@swhysc.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太平桥大街19号恒奥中心B座5层 

邮编：100033 

（二）移交条件 

征求意见期满，如债券持有人未提交有效异议，或提交有效异议的债券持

有人合计持有比例不足本期债券总额的百分之十，则视为全体债券持有人同意

本次受托管理职责移交事项。承销保荐与申万宏源证券将与发行人沟通，办理

受托管理工作交接，在满足以下任一条件时，视为移交工作完成： 

（1）承销保荐、申万宏源证券、发行人三方共同发布移交公告； 

（2）承销保荐、申万宏源证券、发行人签署三方承继协议并生效； 

（3）承销保荐、申万宏源证券向发行人出具移交受托管理职责的函件，并

取得发行人的同意。 

如债券持有人提交的有效异议达到或超过本期债券总额的百分之十，承销

保荐将与债券持有人积极沟通，并视沟通情况决定后续移交工作安排。  

（三）相关法律后果 

自受托管理职责移交之日，承销保荐在原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均由申万宏

源证券享有、承担和继续履行，承销保荐相应权利和义务自移交之日起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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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免除承销保荐在原协议生效期间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以及应当承担的责任。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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